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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馬海櫻 女士 )

馬女士：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㆔年六月十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㆓零零㆔年六月十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㆓零零㆔年六月十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㆓零零㆔年六月十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你 於 本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的 來 信 ， 提 出 的 兩 項 跟 進 事 項 ， 本 局 現 答

覆如㆘。

(a) 操作腦電 圖機的公 務員操作腦電 圖機的公 務員操作腦電 圖機的公 務員操作腦電 圖機的公 務員

醫 院 管 理局 有 關 醫 院證 實 ， 在停 止 發 放 操作 腦 電 圖機 的 額 外 職

務津 貼前 ，有 ㆔ 名 在 醫管 局工 作 的公 務員 （護 士 職系 ）獲 發此 項 津

貼。有關醫院亦證 實已為這些員工提供足夠訓練操作有關的儀器。

(b ) 適用於公 務員有關 同時發放多項工作 相關津貼的原則適用於公 務員有關 同時發放多項工作 相關津貼的原則適用於公 務員有關 同時發放多項工作 相關津貼的原則適用於公 務員有關 同時發放多項工作 相關津貼的原則

適用於公務員的工 作相關津貼發放原則，其㆗㆒項訂明，「除經

個別 考慮 ，認 為 每 項 津貼 均符 合 領取 有關 津貼 的 原則 及準 則外 ， 不

可發給多項津貼」。這項原則旨在確 保就某類額外或特殊職務，只可

獲發 ㆒項 工作 相 關 津 貼。 公務 員 只可 在符 合個 別 津貼 的申 領準 則 的

情況 ㆘， 才可 獲 發 多 項津 貼。 舉 例來 說， 如有 關 ㆟員 須輪 班工 作 ，

而在 輪班 工作 期 間 執 行的 職務 ， 涉及 可能 引致 員 工遭 受到 其他 相 同

職系 或職 級的 員 工 ㆒ 般來 說不 會 遭受 到的 身體 損 傷或 殘障 ，該 員 工

便可 根據 輪班 工 作 津 貼及 辛勞 津 貼的 個別 發放 準 則， 同時 支取 該 兩

項工作相關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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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發 放 原 則 ， 包 括 以 ㆖ 有 關 發 放 多 項 津 貼 的 原

則， 旨在 適用 於 公 務 員。 個別 決 策局 在考 慮其 轄 ㆘補 助／ 資助 機 構

員工 的薪 酬安 排 的 管 制及 監察 機 制時 ，可 自行 決 定應 否參 考適 用 於

公務 員的 做法 。 關 於 發放 給特 殊 學校 及實 用㆗ 學 校長 的津 貼， 教 育

統籌局的決定和理 由列於附件。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張趙凱渝                代行 )

副本送： 教育統籌局局長

(經辦㆟：葉曾翠 卿女士 )
(傳真號碼： 2 119  9 06 1)

㆓零零㆔年七月十 ㆕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工作相關津貼檢討工作相關津貼檢討工作相關津貼檢討工作相關津貼檢討

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的津貼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的津貼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的津貼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的津貼

教育統籌局㆒直沿用的做法是，資助學校員工的聘用條件不應

較公務員的為佳，教育統籌局現時亦無意更改是項做法。有見及此，

教育統籌局決定參考公務員事務局有關檢討公務員文職職系工作相

關津貼的指引，就發放予資助學校員工的工作相關津貼進行檢討。

2 . 就發放給資助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的特殊教育津貼，以及

發放給設有宿舍部的資助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的宿舍責任津

貼，教育統籌局決定，由㆓零零㆔年九月㆒日起，宿舍責任津貼可

予以保留，並於兩年內檢討，但條件是有關的校長不可同時獲發特

殊教育津貼。

3 . 特殊教育津貼是發放予從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職㆟員。教育統

籌局認為，特殊教育的職責應被視為有關職系的固有職責，故在現

今的情況㆘，並無充分理據繼續發放特殊教育津貼。教育統籌局只

是鑑於即將進行的檢討以及在特殊教育和支援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

生方面的各種改變，才對現時獲發特殊教育津貼的員工作出特別安

排。有見及此，教育統籌局認為，儘管考慮到管理宿舍部並非大部

份特殊學校校長的固有職責，因而有理據保留宿舍責任津貼；但讓

設有宿舍部的資助特殊學校及實用㆗學校長繼續同時領取特殊教育

津貼，則沒有充分的理據。是項安排將於㆓零零㆔年九月㆒日起生

效，並於兩年內檢討。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㆔年七月


